
释疑2.藏家索要“合理补偿”有何根据？
专家称藏家要价“荒唐”，中方称被盗文物应无条件返还

释疑1.佛像给大寺庙而非村庙是否合理？
专家称文化、宗教物品回归与接收寺庙大小、新旧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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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村方志和族谱、
普照堂条幅幔帐上的文字
与蒲团上的文字相互印证，
说明章公祖师被供奉的时
代及与林氏祖先的关系。

肉身佛故乡村民：藏家要价狮子大开口
荷兰藏家提出三项要求；村民称索要2000万美元补偿难接受，已向藏家递送律师函

村民称可进行一定补偿

“今年年中的时候就知道了这
个消息”，12月7日晚，福建省大田
县吴山乡阳春村村民林永团表示，
对于荷兰藏家所提出的三个要求
无法接受。

对于林永团来说，更习惯称
“肉身佛”为“祖师爷”，根据其临时
族谱记载，祖师爷俗名章七三，于
北宋年间坐化后，当地信众趁其肉
身未腐时塑造了金身佛像，千余年
来一直供奉在村内普照堂的正厅
之上，享族人供奉拜祭。

历史上林氏族人还曾为他重

塑过三四次金身，林永团介绍，根
据记载，最后一次重塑金身大约是
民国时期，“大约是1995年被盗。”他
小时候还曾参与对“祖师爷”的祭
祀，因此“祖师爷”首次出现在媒体
报道中时，林永团“一眼就看出来
是祖师爷”，他希望能尽快请祖师
爷回乡，并计划为他完善扩建原本
所在的普照堂。

针对荷兰收藏家此前提出的，
将“祖师爷”归还给佛教大寺、进行
其他方面的研究，以及得到补偿一
事，林永团表示拒绝，“可以进行一
定补偿”，但他认为该藏家要求的
2000万美元是狮子大开口。

文物部门拒绝藏家要求

林永团透露，与之对接的国家
文物部门也已拒绝了上述三项要
求，接下来将由律师团向荷兰方
面递交律师函，“诉讼时限 20 年
快到了”，他表示会尽量赶在时
限之前提起诉讼。另外，有文物
追索业内人士分析称，在“肉身佛”
归国一事上，由藏家捐赠比回购更
加可行。

今年3月，匈牙利博物馆展出
的一尊千年佛像，佛像内藏有一名
高僧的遗骸，该座佛像因疑似福建
省大田县被盗文物而受到关注。

12月4日，国家文物局通过微
博称，已就“肉身佛”一事与当地政
府和公安部门合作，收集整理相关
证据材料，并与荷兰驻华使馆协
商，希望在国际公约原则下积极合
作，促成章公祖师像的返还。

另据福建文物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已组织专家走访阳春村，通
过收集相关遗物、查阅历史资料和
分析对比，并结合当地遗存的照
片、族谱、衣冠、坐轿等遗物，基本
确认在匈牙利博物馆展出的“肉身
坐佛”是 1995 年福建省大田县吴
山乡阳春村丢失的章公祖师像，原
本供奉于该村“普照堂”之中。

记者获悉，荷兰藏家希望将佛
像归还给厦门市南普陀寺。中方数
月前已告知藏家，厦门南普陀寺已开
具证明，称其从未供奉过任何肉身
像，现今也无意供奉章公祖师。

荷兰二战劫掠艺术品归还委
员会副主席、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
范德弗利告诉记者，艺术品回归案
例中，如果艺术品非常珍贵、状态

脆弱，的确曾有归还方要求原属国
选择满足保护和展示条件的博物
馆，原属国也有义务为保护和展示
珍贵艺术品创造充分条件，但章公
祖师像显然不是单纯的艺术品，而
是文化物品和宗教物品。

范德弗利说：“对于作为文化
和宗教物品的佛像而言，接收寺庙
是大是小，是新是旧，全都无关紧

要，唯一能够评判佛像是否得到妥
善对待和应有保护的人是佛像的
信仰者和使用者。”

范德弗利认为，中国村民首先
要证明这尊佛像属于他们村子，然
后证明，时至今日，佛像所代表的
文化和信仰依然是活生生的，佛像
依然是村里文化生活和宗教信仰
至关重要的部分。

藏家曾说，当年是花4万荷兰
盾将佛像买到手的。他还说过，曾
有人出1000万欧元购买佛像，他也
没有出手。

11月底，藏家向多家媒体宣布：
“且不论当年购买价格及后续投入
（修复、安装、文档修订、大量案头和
实地调研），这尊佛像本身就是一件
极其罕见、堪称‘无价’的历史珍
品。为此，我当然期待得到实实在
在的‘补偿’。”

藏家告诉记者，两年前，一些欧
洲收藏家已将手中的中国文物艺术
品汇成一组，并委托中间人处理，他
最近把章公祖师像也放在其中。他
说：“我9月份跟中国政府的人说的
是，如果佛像作为整组藏品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被一起买下，那佛像的实际
售价肯定低于很多人提议向我购买
时开出的2000万至3000万美元。”

关于“合理补偿”，范德弗利教
授认为，如果藏家能够证明当年是

合法获取，中国方面给予藏家一定
补偿以促成返还，“这样做合情理，
虽然并不必要”；如果中方能够证
明，只要藏家当年做足尽职调查，就
一定会知道佛像是被盗文物，那就
是另一回事。范德弗利认为，藏家
打包交易的想法“荒唐可笑”。

中方强调，章公祖师像属于被
盗文物，证据确凿。被盗文物应该
无条件返还，而不能以购买方式解
决。

宝历年 宝

1.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广告中心
（鹰城广场对面）
电话: 13523265878 0375-7035579

2. 平顶山搜房网龙腾国际接待处
（姚电大道与亚兴路交会处）
电话：0375-2971111

3. 阿兰贝尔幼稚园
(诚朴路北段荣邦花园小区)
电话:18937510677 0375-7369699

4. 两岸早教平顶山中心
(劳动路与园丁路交会处)
电话 0375-3900888/3922888

报名
地点

1.所有报名宝宝均可获得一次在
《平顶山晚报》上的展示机会；

2.所有报名宝宝均可获得由自
然一派儿童摄影机构提供的价值
258 元专版年历(2016)一本、价值
210元底片7张；

３.报名前300名可获得由汪小
荷童装提供的价值99元晴雨伞一把；
由智慧星绘本馆提供的价值100元免

费阅读月卡(两本/次)一张；由台湾美
育音乐舞蹈国际机构平顶山哆来咪分
校提供的价值600元的天使教育基金
券；

4.三岁以下宝宝可另获得由两
岸早教平顶山中心提供的价值220
元两节课时券一张；三岁以上宝宝
可另获得由市体育村游泳馆提供的
价值30元游泳券一套(大人小孩各一

份)和由I DO梦想城儿童职业体验馆
提供的价值45元体验卡一张；

5.所有宝宝根据不同年龄段，可
参加相应的趣味比赛项目并获取相
关礼品、奖品和证书；

6.所有在晚报展示的宝宝均可
参加平顶山搜房网公众平台推出的
人气萌宝投票活动，得票数前50名
均可获得相关奖品、证书。

““平顶山搜房网平顶山搜房网””杯鹰城第五届杯鹰城第五届 大赛大赛
报 名 即 可 获 得报名截止：2015年12月16日

还有7天

比赛时间：2015年12月19日

还有10天
比赛地点：阿兰贝尔幼稚园

■ 回应

发现
时间

藏家辩解 中方回应

佛像在香港现
身的时间、抵达荷兰
的时间均早于阳春村
村民发现佛像被盗的
时间。

藏家声明未附有任何
相关证明文件。记者多次要
求藏家委托人出示证明文
件，未获答复。藏家也未对
此向荷兰媒体出示证据。

藏家辩解 中方回应寺庙
新旧

电 视 上 的 寺 庙
（阳春村普照堂）是全
新的，是最近才用木
头建的。

普照堂历经多次重修，
恰恰反映了村民对章公祖师
像的景仰和珍视。阳春村村
民最近一次修缮普照堂时，
保留了原建筑基址上的四个
明代晚期覆盆形柱础。

佛像
衣服

如果真有人偷佛
像，他怎么会脱掉佛
像的衣服？真正的佛
教寺庙不会把装饰掩
盖在衣服里面。

福建闽南地区的祖师信
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佛教信
仰，有着自己独特的仪规和
习俗，包括戴冠穿衣和“游
神”仪式等。中方给荷兰藏
家出示了相邻地区村民拍摄
的其他祖师穿戴衣冠“游神”
活动的照片。

佛像
缺陷

村民指证佛像左
手虎口处有个钻眼，头
部略有松动。佛像左
手根本没有钻眼，头部
也没有丝毫松动。

这些说法系个别村民
的回忆表述，在已有大量确
凿、关键证据的情况下，不
应纠缠于此。

方志
族谱

章公祖师姓章，
阳春村村民姓林；阳
春村方志、族谱在章
公像塑成后数百年
才出现。

藏家辩解 中方回应

藏家辩解 中方回应

藏家辩解 中方回应

（据新华社）

今 年 3 月 ，
匈 牙 利 博 物 馆
展 出 一 尊 千 年
佛像，佛像内藏
有 一 名 高 僧 遗
骸，疑似福建省
大 田 县 被 盗 的
章 公 祖 师 肉 身
像。

备受关注的福建“肉身佛”
归国一事有了新的进展，近日荷
兰收藏家通过国内媒体提出的
归还给大寺庙、要求补偿、进行
其他研究三个要求。12月7日，

“肉身佛”家乡、福建省大田县阳
春村村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荷兰收藏家提出的归还条件并
无诚意，村民无法接受。

目前，跨国司法追索相关取
证工作已基本完成，律师团已于
昨天上午向荷兰藏家方面发出
律师函，计划本月 12 日前往荷
兰法院提起诉讼。


